
製表日期：111年05月19日表50-3-1(109年度)綜稅各項已繳及應補退稅戶數平均金額10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納稅單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應納稅額

金額

投資抵減稅額

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
額之差額扣抵海外已繳
納所得稅可扣抵稅額後

之餘額
分位別

重購自宅稅額 扣繳稅額 大陸扣抵稅額 自繳稅額

1150134000646208第1分位 4143230047526056

78275000646208第2分位 1912600069111684

106564110646208第3分位 2105296148127460812

164667222646208第4分位 41912242109167294533

113579323646208第5分位 619496532113232675550

1334104315646208第6分位 921048154515299161476

1151106629646208第7分位 112345289119183728599133

10191895316646208第8分位 1526116414394224765038359

109933514636646208第9分位 24317052299943555478614831

1354168914114315646208第10分位 35448672556339361395984841942574

126328426831396462080合    計 95200201840855234429955981274078

一、說明：（一）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二）表 50金額欄位為平均金額，是以表 49之金額除以戶數的結果(例：平均投資抵減稅額，表 49的投資抵減稅額除以戶數。)
二、核定補稅件數不含補稅金額在新臺幣300元（含）以下之案件。
三、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
四、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製表日期：111年05月19日表50-3-1(109年度)綜稅各項已繳及應補退稅戶數平均金額10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申報大陸來源所得

金額 金額戶數 戶數

核定應補稅額 核定不補不退核定應退稅額

戶數 金額

分位別

戶數

46288186235796964847 54第1分位

59309801433635027340 116第2分位

78302814633745143453 138第3分位

87313725832172477625 154第4分位

12027245511356186412111 187第5分位

15525062213373711515974 206第6分位

30023688617380850521299 280第7分位

58223272423378057626715 390第8分位

113326442230330868939067 594第9分位

4228365920611663023594634 2408第10分位

6788283755515333946819220965 1658合    計

一、說明：（一）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二）表 50金額欄位為平均金額，是以表 49之金額除以戶數的結果(例：平均投資抵減稅額，表 49的投資抵減稅額除以戶數。)
二、核定補稅件數不含補稅金額在新臺幣300元（含）以下之案件。
三、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
四、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